
采购需求

（一）、项目需求

安检安保服务岗要确保当事人和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严格杜绝一切危

险物品进入法院，尽早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保障庭审正常进行，对进入法院的

人员进行安全检查并维持法院所管理区域内的工作生活秩序与安全。

安检安保服务岗要确保进入法院的当事人和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严格

杜绝一切危险物品进入法院，尽早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保障庭审正常进行；对

进入法院的人员、车辆等进行安全检查与登记；对法院区域进行巡视、警务指挥

中心（监控室）安保值班，维持法院工作生活秩序并确保安全；完成管理部门交

给的其他工作任务。

工作地点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院机关本部、诉调对接中心、各派出法庭

及审判区等，根据我院实际情况 2026 年度设置不低于 62 个安检安保岗位，其中

男女人员比例根据具体岗位需要调整，具体岗位设置情况:

1.院机关 12 个岗位:其中安检岗 7个（引导岗 1个、证件查验岗 1个、安检

仪器操作岗 1 个、复检及物品暂扣岗 1个、登记岗 1个、人工检查岗 2 个），安

保岗 5个。

2.诉调对接中心 9 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6 个（引导岗 1 个、证件查验岗 1

个、安检仪器操作岗 1个、复检及物品暂扣岗 1个、登记岗 1个、人工检查岗 1

个），安保岗 3个。

3.执行局 6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3个（证件查验岗 1个、安检仪器操作岗 1

个、人工检查岗 1个），安保岗 3个。

4.科技园审判区 5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2个（证件查验和安检仪器操作岗 1

个、人工检查岗 1个），安保岗 3个。

5.南苑法庭 5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2个（证件查验和安检仪器操作岗 1个、

人工检查岗 1个），安保岗 3个。

6.方庄法庭 5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2个（证件查验和安检仪器操作岗 1个、

人工检查岗 1个），安保岗 3个。

7.右安门法庭 5 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2 个（证件查验和安检仪器操作岗 1

个、人工检查岗 1个），安保岗 3个。



8.花乡法庭 5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2个（证件查验和安检仪器操作岗 1个、

人工检查岗 1个），安保岗 3个。

9.长辛店法庭 5 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2 个（证件查验和安检仪器操作岗 1

个、人工检查岗 1个），安保岗 3个。

10.王佐法庭 5个岗位: 其中安检岗 2个（证件查验和安检仪器操作岗 1个、

人工检查岗 1个），安保岗 3个。

（二）、技术要求

1、引导岗。负责受检人员引导和告知工作，使其接受和配合安全检查，维

护安全检查秩序，保障安全检查工作有序进行。引导员位于金属探测门一侧,当

受检人员完成证件查验、登记进入安全检查通道时,引导员提示其取下随身携带

的物品,并放置于指定的工作台上或者物品筐内；引导受检人员依次有序通过金

属探测门,合理控制过检速度,保证安全检查通道畅通。引导员发现受检人员衣着

不整、着装不文明且拒不改正，或者精神状态异常的，应当阻止其通过金属探测

门，对不配合安全检查人员予以劝导，对安全检查区域发生突发事件时，通知配

合司法警察予以处置。

2、证件查验岗。认真核对、查验受检人员有效证件，并进行登记。证件查

验时应当查看照片、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等相关要素是否与持证人相符,是否

超过有效期,准予旁听的证件是否与旁听案件和法庭相符。证件查验要注重相貌

对比，防止冒用证件，可以使用人脸识别系统查验；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不允

许进入诉讼场所，如确需到法院参加诉讼活动的，经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允许

方可进入，并做好记录；发现持假证或者故意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的，应当将人、

证予以控制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证件查验员经核对、查验无误后，对相关证件进行登记。证件登记要做到内

容完整、清晰，并妥善保管，以便查询、核实。对所登记证件记载的公民个人信

息要注意保密，严格控制查询权限和知悉范围，严防信息泄露或者被窃取。

3、安检仪器操作岗。通过检测设备显示的图像识别受检人员携带物品的种

类、性质，发现可疑物品时，提示人工检查员对可疑物品作进一步检查。待对可

疑物品进行相应处理后，对受检人员箱（包）进行复检。

4、人工检查岗。对受检人员和可疑物品采用手持金属探测器与手工相结合



的方法进行检查，对通过金属探测门出现报警的人员作重点检查。人身检查时，

金属探测门和手持金属探测器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采取手工进行安全检查，即

采取用双手对受检人员身体触摸的方法由上到下、由里到外、由前到后进行细致

的安全检查，对现场发生突发事件报告并协助司法警察予以处置。

5、安全管理及秩序维护岗。对法院所有区域内的 24 小时安全管理及秩序维

护、门岗执勤、出入法院车辆秩序管理、警务指挥中心（监控室）八小时以外安

保值班及安全监控。

6、安全巡视岗。对法院所有区域进行巡视，维护法院所有区域的正常秩序，

发现问题或可疑情况及时上报并记录，妥善处置突发事件，在下班后定时关闭公

共区域照明门禁。

7、门卫服务岗。对法院所有大门处人员及车辆的出入进行引导管理与秩序

维护；对进入法院的人员身份进行识别管控、检查登记；对出入车辆及携带物品

进行核查、登记；协同司法警察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处置。

8、其他工作岗位。根据法院安检和安保管理部门要求，做好其他工作服务。

（三）、其他要求

1.按照招标人需求提供安检方案,在招标人认可的前提下，真实准确的按方

案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2.投标人提供排班表，配合招标人抽查在岗情况，确保无少岗、空岗现象。

3.工作要求：处理突发事件要本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及时处置、依法处

置的原则，做到快速反映、统一指挥、高效协调、自救与专业救援相结合，严格

按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行标准处理。

4.响应时间：如遇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向采购人上报，并以最快时间到达招

标人指定位置，参与配合做好处置工作。

5.投标人按照要求按时到岗、认真履行职责，严格遵守招标人的规章制度及

各项法律法规。

6.投标人为本项目拟派的参与勤务服务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发生生病、死

亡、工伤等事故全部费用由投标人承担。投标人与其委派工作人员之间系劳动合

同关系，因劳动关系所产生的纠纷由投标人全权负责，招标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7.招标人有权利对投标人的工作进行指导。投标人应在招标人的安排、部署

之下开展工作，投标人要绝对服从招标人的指挥和命令。

8.投标人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维

护招标人的声誉和利益。

9.投标人不得从事其他任何与招标人利益冲突的第二职业或活动，更不得将

承揽于招标人的业务转让给第三方。

10.投标人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招标人有权按国家和本单位的规定

对投标人给予纪律处分或经济处罚，直至解除本合同。如因投标人的故意或重大

过失造成招标人损失的，招标人除了给予投标人纪律处分或经济处罚、解除本合

同外，招标人有权要求投标人承担赔偿责任。

11.本项目中，投标人无论因何原因造成包括但不限于第三方人身伤害、财

产、财物损失，由此出现的的包括但不限于民事、行政、刑事责任全部由投标人

承担，并须妥善处理解决。

12.本项目要求，全部参与服务的工作人员餐饮均由投标人自行提供，招标

人负责安检安保人员住宿。

13.本项目服务费包括但不限于投标人派遣所有人员的工资、奖金、餐饮、

保安员（不含安检员）服装、通讯、保险、免疫、工伤治疗、伤亡事故善后、税

费、运营及其他一切费用。

14.服务标准：

（1）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的质量标准。

15.其他未尽事宜，详见合同。


